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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安北卫医罚﹝2025﹞4 号 

被处罚人：北关区*****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统一代 码 （ 登 记 号 ）： 52410******83660X9 ；《 医 疗 机 构 执 业 许 可 证 》

登 记 号 ：MJY836******50316B1001；地址：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光辉路 30 号院；

法定代表人：明*枫；性别：男；民族：汉族；职务：法定代表人；联系电话： 182***

*0777，身份证号码：4105******11010274） 

  本机关依法查明：2025 年 9 月 9 日，安阳市北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执法人员彭

鑫鑫、岳继超（16050222015、16050222029）着装出示执法证件后，对位于河南省安阳

市北关区光辉路 30 号院的北关区灯塔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现场监督检

查：现场调取了患者张宝华的两张电子处方，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场提供了医养结合

科李霞的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护士执业证书。为进一步调查取证，监督员于 2025 

年 9 月 9 日分别对李*、杜*文、明*枫、张*英四人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经

询问：2025 年 8 月 23 日在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住院的患者张宝华因身体不适，其家

属因没找到医生，要求李霞为张宝华开具三次用于配合蛋白治疗的措施，院长明雪枫在

知晓杜文文不在现场以及李霞不具备独立处方权的情况下，指示李霞为张宝华开具了 2

 张电子处方，李霞就登陆了杜文文医生的工号为张宝华开了电子处方，且李霞未在处

方上签自己的名字或加盖自己的专用签章。 

以上事实有以下相关证据为证： 

主体资格的认定证据： 

  1、北关区灯塔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本

复印件一份共1页； 

    2、北关区灯塔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复印

件一份共1页； 

    3、北关区灯塔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明雪枫身份证复印件一

份共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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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法事实的认定证据： 

  1、现场笔录（2025年9月9日，编号：2025090920012741236501）一份共1页； 

    2、对北关区灯塔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养结合科负责人李霞制作的询

问笔录一份共2页； 

    3、对北关区灯塔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养结合科医生杜文文制作的询

问笔录一份共1页； 

    4、对北关区灯塔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明雪枫制作的询问笔

录一份共2页； 

    5、对北关区灯塔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张合英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

共2页； 

    6、北关区灯塔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李霞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复

印件、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均各一份共5页； 

    7、北关区灯塔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处方笺（补打）共2页； 

    8、2025年10月20日对投诉人肖*制作的询问笔录 1份共2页； 

    9、2025年10月20日对投诉人张*制作的询问 笔录1份共1页； 

    10、其他相关资料共5页。 

  北关区灯塔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未按规定填写、保管病历资料的行为违

反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国

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的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病历资料。”的规定。依据《医疗纠纷预防

和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四)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或者责令给予降低岗位等

级或者撤职的处分，对有关医务人员可以责令暂停 1 个月以上 6 个月以下执业活动；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未按规定填写、保管病历资料，或者未按规定

补记抢救病历。”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参照《河南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及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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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规则等相关制度（2020 年版）》，依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的行

政处罚：【一】行政处罚依据：“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或者责令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

者撤职的处分，对有关医务人员可以责令暂停 1 个月以上 6 个月以下执业活动；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4、未按规定填写、保管病历资料，或者未按规定补记抢

救病历；（1）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未按规定填写、保管病历资料，或者未按规定

补记抢救病历的。处罚标准：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罚款。

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你单位的违法行

为属于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决定给予你单位：1、警告；2、罚款人民币壹万壹仟

元整（11000 元整）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罚款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至中国建设银行安阳永安支行,逾期不缴纳罚

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

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安阳市卫生行政复议

受理中心或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

起诉，但不得停止执行本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

行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安阳市北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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